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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

 

在建築地盤內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 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述，建造業及勞工處合力，就改善本

港建築地盤塔式起重機的架設、更改高度及拆卸安全方面進行的

工作。 

 

 

背景 

 

2. 建造業廣泛使用塔式起重機作起重之用。在使用這類重型

建築設備時，如未能以安全及妥善的方法操作，對地盤的工人及

巿民均會構成危險。過去幾年，塔式起重機曾釀成多宗嚴重意外，

導致財物損失，甚至人命傷亡。 

 

3. 2007 年 7 月 10 日，在銅鑼灣一個拆卸地盤的一台塔式起

重機在更改高度操作時倒塌，導致兩名工人死亡及五名工人受

傷。該宗意外引起公眾對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問題的關注，亦促

使建造業及當局合力謀求方法，以便進一步提升塔式起重機的使

用安全，尤其在起重機械進行架設、更改高度及拆卸等較危險操

作時的安全。 

 

管制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的法例及工作守則 

 

4. 建築地盤塔式起重機的使用安全主要受《工廠及工業經營

(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)規例》規管，並由勞工處負責執行。該規

例訂明起重機械(包括塔式起重機)的構造、檢查、測試、檢驗、

操作、架設、拆卸及更改方面的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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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此外，根據香港法例第 59 章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（下

稱條例）的一般責任條文，承建商身為工業經營
1
的東主，亦有責

任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量確保其在工業經營中僱用的所有

人的健康及工作安全。該責任所擴及的事項包括： 

 

(a) 設置及保持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是安全和不會危

害健康的工業裝置 2 及工作系統；以及  
 

(b) 提供所需的資料、指導、訓練及監督，以在合理切實可行

範圍內盡量確保其在工業經營中僱用的所有人的健康及

工作安全。  
 
6. 為了在執行工作層面配合法律架構，勞工處會視乎情況向

業界發出守則和指南。《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工作守則》（下稱

守則）、《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的檢查、檢驗和測試指南》和《工
廠及工業經營 (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 )規例簡介》為業界提供實務資

料和建議，以便業界遵守相關的安全法例。雖然不遵從根據《工

廠及工業經營條例》第 7A 條發出的工作守則內任何指引本身並不

是罪行，但在刑事訴訟中，法庭可接納這種行徑為裁定罪責的有

關因素。 

 

多管齊下推廣工作安全及健康  
 
7. 勞工處以多管齊下的策略，透過立法及執法、推廣及宣

傳、教育及培訓工作，致力推廣工作安全及健康。我們亦提倡僱

主、僱員及政府三方合作，從而長遠改善職業安全及健康。  
 
8. 塔式起重機向來是例行巡查的重點項目之一。除此之外，

我們不時針對使用塔式起重機等危險設備採取特別的執法行動，

並對公然罔顧法律責任者提出檢控。在適當情況下，我們亦會發

出敦促改善通知書或暫時停工通知書，以確保迅速糾正違規之處

或消除即時危險。 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根據條例的定義，建築地盤屬工業經營的一種。  
2  塔式起重機是工業裝置的一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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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我們又透過宣傳工作，灌輸安全意識的重要性。除了藉電

台廣播及巡迴展覽推廣安全使用塔式起重機外，我們亦免費派發

有關刊物，例如守則和有關指南。此外，我們亦與業界、非政府

機構及職工會合作，提醒大家必須時刻保持警覺，留意工作場所

（包括建築地盤）的潛在危險。  
 
 
改善塔式起重機安全  
 
突擊行動  
 
10. 在 2007 年 7 月 10 日的意外發生後，我們隨即針對塔式起

重機的架設、更改高度及拆卸採取突擊行動，派出職業安全主任，

在兩星期內巡查了 113 個合共設有 215 台塔式起重機的建築地盤，

以及就塔式起重機的正確使用及保養維修、安全架設、更改高度

及拆卸，向有關承建商提供意見。我們提醒承建商，他們有法律

責任進行適當的作業風險評估、就各項工序制定及採用安全的施

工方法，以及委任合資格人士監督有關工作。在行動中，我們發

出了 123 項有關塔式起重機安全的警告。除上述突擊行動外，安

全使用塔式起重機也是我們在 2007 年 12 月針對高危建築工作的

特別執法行動的其中一個重點項目。 

 

與建造業持份者合作  
 
11. 勞工處一直以三方協作的模式推廣職業安全和健康。在

2007 年 7 月的意外發生後，我們進一步利用與建造業持份者的緊

密合作關係，共同探討改善塔式起重機操作安全標準的方法。  
 

推廣  
 
12. 在推廣工作方面，勞工處聯同職業安全健康局、香港建造

商會、前建造業訓練局、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、

商會和職工會，在 2007 年 8 月合辦有關塔式起重機架設、更改高

度及拆卸的安全研討會。研討會獲建造業界歡迎，約有 800 名業

內人士出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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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訓工人  
 

13. 由於培訓工作對提高及內化工人的安全意識至為重要，勞

工處於 2007 年 7 月開始與建造業各持份者，包括香港建造商會、

建造業訓練局、香港專業吊運聯會及塔式起重機供應商商討，為

從事塔式起重機工作的工人提供超越法例規定最低限度的培訓。

在各方共同努力下，建造業訓練局在 2007 年 8 月為有關工人開辦

為期兩天的安全訓練課程，至今已有約 450 名工人修讀了上述訓

練課程。 

 

塔式起重機非正式專責小組  
 
14. 在 2007 年 7 月意外發生後不久，建造業議會在其轄下的

工地安全委員會成立了塔式起重機非正式專責小組(下稱專責小

組)，作為僱主、僱員及政府三方改善塔式起重機使用安全的部分

工作。專責小組負責進行深入的研究，並就如何改善塔式起重機

安全使用的問題提出建議。專責小組的成員來自業界各持份者，

包括相關政府部門(即勞工處及屋宇署)、香港建造商會、建造業

議會訓練學院
3
、香港專業吊運聯會、建築公司、塔式起重機擁有

人、架設塔式起重機的承建商、專業工程師及職工會。 

 

15. 專責小組逐步檢討塔式起重機由預備架設至安裝、操作及

保養的整個運作過程。勞工處積極參與專責小組的工作，並為研

究制訂的建議提供意見。 

 

塔式起重機安全指引  
 

16. 非正式專責小組於本年較早時完成研究，並制訂了一套

《塔式起重機安全指引》，載列提升塔式起重機操作安全的良好

做法供建造業自發遵守。該指引載述了改善塔式起重機使用安全

的各項建議措施，例如：  

 

(a) 在架設塔式起重機前進行檢查和驗證；  
 

(b) 由具有相關資格和經驗的專業人員加強地盤的監管工作；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在 2008 年 1 月 1 日前為建造業訓練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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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妥善保存維修和操作記錄；以及  
 

(d) 提高對專門承建商和工作人員能力的要求。  
 

建造業議會、香港建造商會及勞工處已於 2008 年 6 月 13 日合辦

研討會，向建造業簡介該指引所載的建議。 

 

17. 勞工處會加強視察塔式起重機，以配合指引的公告。如有

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迫切危險的情況，我們亦會考慮向不

遵守指引的地盤，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。推行指引的經驗將有助

我們考慮現行的規管架構是否須予修訂。 

 

 

結論  
 
18. 操作塔式起重機是潛在風險較高的工作，需要所有持份者

持續努力，主動管理有關風險及提升安全水平。由政府、業界及

前線工人組成的三方合作模式，是提升塔式起重機操作安全的最

佳方法。此外，勞工處將會繼續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，並提高警

覺以尋求改善的空間。  
 
 
 
 
勞工及福利局  
勞工處  
2008 年 7 月  


